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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科计〔2020〕20号
各市州科技局、财政局，省直管试点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财政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省属本科院校，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湘高校和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根据《湖南省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发展规划（2017－2021年）》《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2020－2025年）》和《2019－2021年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组织实施工作方案》要求，现就组织申报2020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国际与区域科技合作领域）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计划定位
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科技创新对外合作工作总体部署，加强国际与区域科技创新合作交流，着力解决制约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瓶颈技术和重点产业发展中的紧缺技术问题，巩固和拓展科技创新合作渠道。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构建全方位“引进来”和“走出去”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提升我省科技创新开放合作能力。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在湖南省境内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以指南发布之日起推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等。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科研机构联合申报。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项目申报。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报的项目，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2.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只允许牵头1项参与2项省科技创新计划项目（创新平台、创新人才、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除外）。严禁挂名申报。项目负责人（两院院士除外）在项目实施期内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则上不得申报，如确要申报，应由项目申报单位申请并出具能确保项目可履约实施的承诺函（如返聘、延迟退休等）。
3.外方合作单位：申报单位至少须有1家外方合作单位，且与外方单位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和前期合作成果，有相应的合作团队，具备完成项目合作任务的条件和能力。
4.合作协议与知识产权：合作双方须已签订合作协议或意向书（处于生效期），已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贡献和分工。双方合作协议或意向书中应包括知识产权相关条款，或另已签署知识产权协议。
5.预期成效：合作计划具备可行性，预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著。项目实施在研发目标、平台建设、人才交流培养、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等方面的成果考核指标具体明确。
6.科研诚信：项目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团队成员应无重复申报、多头申报、逾期未验收项目等不良科研信用行为，未纳入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三、支持方式与补助额度
采取前资助支持的方式，根据项目研发经费预算的一定比例，每个项目支持专项资金为50万元~300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2～3年。
四、申报推荐
（一）申报方式
项目申报采取网络在线申报方式。申报单位登陆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http://kjt.hunan.gov.cn），进入“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信息系统”）进行在线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无须提交纸质材料（在线注册、申报及推荐操作具体流程详见信息系统首页“系统使用说明”）。
（二）推荐方式
各推荐单位按照归口管理和属地管理原则，对照本通知要求，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通过“信息系统”在线完成项目申报推荐，出具推荐文件。
市州项目（不含省直管试点县市）由市州科技局初审，会同市州财政局汇总，联合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推荐申报。
省直管试点县市项目由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初审，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汇总，联合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推荐申报。
国家高新区、省直部门（即厅办委局和省直厅局级事业单位）、省属本科院校、中央驻湘高校和科研院所（即在湘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科研院所）推荐的项目，由相关推荐单位初审汇总后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推荐申报。  
（三）申报推荐要求
1.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按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确保所申报项目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项目推荐单位应强化主动服务，加强对所推荐项目的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
2.申报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开的秘密内容或申请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如涉密需按照科技保密有关规定，另行报送。
项目申报指南实行动态、开放管理，根据我省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省科技厅将对指南重点支持方向和内容进行调整，欢迎大家结合实践多提宝贵意见，省科技厅将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完善、不断优化。
五、申报受理时间
项目网上申报时间为2020年7月29日－2020年8月28日，推荐单位系统推荐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8日，逾期不予受理。推荐文件加盖公章后，于2020年9月14日前寄送至省科技事务中心咨询评审部（以寄出时间为准）。
六、申报咨询及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国际与区域科技合作处：0731－88988660
省财政厅科教处：0731－85165759
省科技事务中心咨询评审部：0731－88988730、88988732
信息系统技术支持：0731－88988619  
邮寄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33号科技大厦一楼大厅102室，邮编：4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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